
需要追究该地方、部

门、单位党政领导干部责

任的，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检察机关依纪依法处理。

在 一 年 内 ，取 消 该 地

方、部门、单位主要领导干

部、主管领导干部、分管领

导干部评先受奖、晋职晋级

的资格。
个
人

单
位

在一年内，取消该地

方、部门、单位评选综合性

荣誉称号的资格；

受到挂牌督办后仍未按期完成

整改目标的； 2

连续两年平安建设、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工作考核评价不合格、不

达标的；

3

不重视平安建设和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相关工作措施

落实不力，本地本部门本单位

本系统基层基础工作薄弱，治
安秩序严重混乱；

本地本部门本单位本系

统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较

大危害国家安全事件、群体性

事件、刑事犯罪案件、影响经

济秩序案件、安全事故、公共

安全事件、网络安全事件的；

本地本部门本单位本系

统发生重大和特别重大危害

国家安全事件、群体性事件、

刑事犯罪案件、影响经济秩序

案件、安全事故、公共安全事

件、网络安全事件的；

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平安

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

作考核评价不合格、不达标
的；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

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公共安

全、治安问题等，没有采取有
效措施或者出现反弹的；

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平安

建设领导小组、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委员会认为需要查究的

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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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治
先进单位

对 受 到

表彰的全省

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先进

单位的主要

领导干部和

分管领导干

部 ，由 省 社

会治安综合

治 理 委 员

会 、省 委 组

织部给予通

报表扬。

通报
表扬

对 获 得 三 等

功奖励，且从事平

安综治工作八年

以上，有突出贡献

的全省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先进个

人给予记二等功

一次。

二等功

对连续两次以

上受到表彰的全省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先进个人给予记三

等功一次。

三等功

嘉奖

对 受

到表彰的

全省社会

治 安 综合

治理先进个

人给予 嘉

奖一次。

平安市

完
善
表
彰
奖
励
措
施

个人

平安县
（市、区）

单位

明确党政领导职责
平安建设和综治领导责任

领导班子其他成员

其他责任人

主要内容

主要负责人

第一责任人

分管负责人

直接责任人

人民团体、事业
单位、国有企业以及
领导班子、领导干

部、领导人员参
照执行。

浙 江 省 各 级
党的机关、人大机关、
行政机关、政协机关、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以及领导班子、领
导干部。

适用对象

突出浙江特色，把浙江成功经验和做法以制度的
形式固化下来。

三条原则

统筹完善平安综治领导责任制，努力提升
平安建设与综治工作的整体效能。

认真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对中央《规定》中已
经明确的内容和要求，进行全面贯彻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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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办法》分为总则、责任内容、督

促检查、考核评价、表彰奖励、责任督导和追究以

及附则共7个章节。

总体框架

这些年来，特别是2004年省委作出建设平安浙江决

策部署以来，浙江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一手抓“经济报
表”，一手抓“平安报表”，将平安建设和综治工作纳入

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来谋划和推进，紧紧抓住领导责
任制这个关键，大力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实落地，有效
提升了社会治理水平。2015年，全省各类刑事案件、安全

事故、群体性事件同比分别下降 5.09%、5.5%、
4.58%，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达到96.34%。

背景

健全落实领导责任制是推进平安建设和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
出“深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健全落实领导责任
制”。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简称《规
定》），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责任具体化、制度化，
为落实各级党委政府“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提供了制
度保障。

强 化
考 核 评 价
结果运用

建 立
完 善 目 标 管
理责任制、签
订 目 标 管 理

责任书

进 行
年度述职报
告、年终工作
总结

开 展 全
面或专项督
促检查、明察

暗访

建 立 考
核评价制度
机制、建立工
作实绩档案

健
全
督
促
考
评
机
制

抓住“关键少数”强化担当意识
压实党政领导“保一方平安”的责任

图解《浙江省平安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办法》

11日1日，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浙江省平安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
制实施办法》（简称《实施办法》）。《实施办法》共七章三
十八条，旨在以健全落实领导责任制为主要抓手，深入
推进平安浙江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会和
谐稳定。

细化责任督导和追究

构成违纪违法的，依照有关规定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其他需要实施一票否决的情

形。

应当追责的
六种情形

责任督导
和追究方式

实施一票否决权制的
情形

对实施一票否决后的
追责

通报
约谈

挂牌督办

引咎辞职

责令辞职

免职

实施一票否决权制

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三类责任人员

挂牌督办后的追责地方、部门、单位出现上述应当

追责的6种情形之一且危害特别严

重或者影响特别重大的；

1

在半年内取消评选综合

性荣誉称号的资格；

在半年内取消主要领导

干部、主管领导干部、分管领

导干部评先受奖、晋职晋级

的资格。

4

单
位

个
人


